招标内容及采购要求

 
一、项目基本信息​
项目名称：市级机关安保服务采购项目​
[bookmark: _GoBack]采购单位：汉中市机关事务服务中心​
安保人员总数：68名​
服务期限：签订合同后12个月内​
预算金额：248.29万元/年​
二、服务范围及内容​
（一）人员安保服务​
1.负责采购单位指定区域的出入口值守，对进出人员进行身份核实、登记（包括姓名、单位、事由、进入时间等信息），严禁无关人员、危险品进入。对于持有效证件的人员，应快速核验放行，保障通行效率；对于访客，需与被访部门确认后，方可允许进入。对进入车辆管控和院内停放车辆进行日常管理。
2.开展指定区域的日常巡逻工作，制定合理的巡逻路线和频次（每3小时巡逻1次，每天至少8次），并做好巡逻记录。巡逻过程中，需及时发现并处理异常情况，如门窗损坏、设施故障、可疑人员或行为、水电隐患等，同时第一时间向采购单位相关负责人报告。​
3.维护采购单位重要活动（如会议、大型活动等）的现场秩序，提前制定安保方案，安排足够安保人员进行现场值守、人流引导、应急处置等工作，确保活动安全有序进行。​
（二）财产安全保障​
1.对采购单位的办公设备、文件资料、物资仓库等重点部位进行安保防护，防止财物被盗、损坏或丢失。定期协助采购单位对重点部位的安全设施（如门窗、锁具、监控设备等）进行检查，发现问题及时反馈并协助处理。​
2.配合采购单位做好物资运输、装卸过程中的安保工作，确保物资在运输和装卸过程中的安全。​
（三）应急处置服务​
1.制定各类突发事件（如火灾、盗窃、抢劫、自然灾害、医疗急救等）的应急处置预案，并定期组织演练，提高安保人员的应急处置能力。​
2.当发生突发事件时，安保人员应立即启动应急处置预案，采取有效的应急措施进行处置，同时及时按程序向相关部门（如公安、消防、医疗等）报告，并配合做好后续处理工作。​
三、安保人员要求​
（一）基本条件​
1.身体健康，形象良好，无纹身、无传染性疾病、精神疾病及其他不适宜从事安保工作的疾病，具备良好的体能和耐力，能够适应安保工作的倒班制度和工作强度。​
2.具备较强的读写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
3.无犯罪记录、无吸毒史、无酗酒恶习及其他不良行为记录，需提供由公安机关出具的无犯罪记录证明。​
4.具有强烈的责任心和敬业精神，工作认真负责，一丝不苟，能够严格遵守采购单位的各项规章制度和安保服务协议的相关约定。​
5.具有良好的服务意识和沟通能力，能够耐心、礼貌待人，及时解答相关咨询，妥善处理各类矛盾和纠纷。​
6.具有较强的纪律性和团队合作精神，能够服从采购单位及安保服务公司的管理和调度，积极配合其他部门开展工作。
（二）专业技能​
1.熟悉安保工作的基本流程和操作规范，掌握基本的安保防范知识和技能，如治安巡逻、出入口管理、应急处置等。​
2.具备一定的消防知识和技能，能够熟练使用常见的消防器材（如灭火器、消防栓等），了解火灾报警流程和初期火灾扑救方法。​
3.部分岗位（如监控室值班人员）需具备一定的计算机操作能力，能够熟练操作监控设备、门禁系统等安防设备，了解设备的基本维护知识。​​  四、服务要求​
（一）服务标准​
1.安保人员需统一着装，服装整洁、规范，佩戴统一的标识（如工牌、肩章等），保持良好的仪容仪表和精神状态。​
2.严格遵守工作时间，不迟到、不早退、不旷工，如需请假，需提前向采购单位及安保服务公司履行请假手续，经批准后方可离岗。​
3.认真做好各项工作记录，如出入口登记记录、巡逻记录、设备运行记录、突发事件处置记录等，记录内容需真实、准确、完整，字迹清晰，便于查阅。​
4.确保安保设备（如监控设备、门禁系统、消防器材等）的正常运行，定期对设备进行检查，发现设备故障及时报修，并做好报修记录。如因安保人员操作不当导致设备损坏，由安保服务公司承担相应的维修或更换费用。​
（二）服务质量监督与考评​
1.采购单位建立安保服务质量监督机制，定期（每季度）对安保服务公司的服务质量进行检查和考评，考评内容包括安保人员的工作态度、业务技能、工作纪律、服务效果等方面。​
2.若安保服务公司的服务质量未达到约定标准，采购单位有权提出整改意见，安保服务公司需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整改。若整改后仍未达到标准，采购单位有权根据安保服务协议的相关约定扣减服务费用，直至终止合同。
五、验收标准与方式​
（一）验收标准​
1.安保人员配置符合本需求书及安保服务协议的约定，人员资质、数量、岗位安排等均满足要求。​
2.安保服务内容全面覆盖本需求书规定的服务范围，各项服务工作均按照服务标准和操作规范执行，无明显遗漏或违规行为。​
3.安保设备运行正常，无重大设备故障或安全隐患，设备维护保养记录完整、规范。​
4.无重大安全事故发生，一般性安全问题得到及时、有效的处理，处理结果符合采购单位要求。​
（二）验收方式​
专项验收：对于采购单位举办的重要活动或特殊时期的安保服务，采购单位在活动结束后或特殊时期结束后，及时对安保服务进行专项验收，确保活动安全和特殊时期的安全稳定。​
定期验收：采购单位每月对安保服务进行一次初步验收，每季度进行一次全面验收，验收结果以书面形式通知安保服务公司。​
年终验收：服务期满一年后，采购单位组织相关人员对安保服务公司全年的服务质量进行综合验收，验收合格后，方可办理下一年度的服务续约或费用结算手续。​
六、付款方式​
本项目按半年付款的方式。​
七、其他要求​
1.安保服务公司需为所有安保人员购买足额的社会保险（包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生育保险）及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确保安保人员在工作期间的人身安全和合法权益。如因安保服务公司未购买相关保险导致安保人员发生工伤或意外事故，由安保服务公司承担全部责任和费用。​
2.安保服务公司需定期对安保人员进行业务培训和考核，提高安保人员的业务技能和职业素养，培训内容包括安保知识、消防知识、应急处置技能、服务礼仪等方面，培训记录需报采购单位备案。​
3.在服务期限内，如因采购单位工作需要调整安保服务内容、人员配置或服务时间等，双方应另行协商，并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需求书及安保服务协议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其他要求：
1、投标人须保障所有保安人员待遇不得低于采购人所在地最低工资标准和社保最低缴纳额。提供书面《承诺函》（格式不限）。
2、日常安保所需执勤器材需投标人自己提供，提供盖有公章的执勤器材（用品）清单或提供书面《承诺函》，承诺签订合同前提供所有器材（用品）。

备注：以上采购内容均是★内容，为实质性要求，投标人未逐条响应、有缺漏或负偏离将视为无效响应。

